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文件
娄职院工发〔2024〕16号

关于以分工会为单位开展工会活动的

通    知

各分工会（工会小组）：

为丰富广大教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，增进广大教职工的友谊。根据《湖南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》精神,经研究，决定以分工会或工会小组为单位组织教职工开展工会活动，活动经费按每个工会会员全年500元标准拨付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活动内容（可任选一项或几项比赛，也可自定项目）
1.投篮比赛；
2.跳绳或踢毽子；

3.歌舞比赛；
4.游艺活动;
5.技能竞赛；

6.演讲比赛。

二、活动规则：自行确定，活动可以分组进行，也可以集体比赛。
三、活动时间：2024年12月20日前
四、奖励办法：根据“同一种文体活动每年可组织开展一次比赛，获奖范围控制在参与人数的三分之二以内，最高等次奖励标准控制在每个项目每人200元以内”的精神，以各分工会（工会小组）为单位，设置奖项。

五、活动要求
1.凡缴纳工会会费的会员都应参加工会活动。
2.根据“工会举办活动要有方案（含经费预算）、通知、签到册，请各分工会或工会小组在活动之前一周内交活动方案（含活动时间、地点、内容、规则、奖励等内容）送工会审核。

3.奖金发放名单要有领取人、造表人及分工会主席或部门负责人签字。奖金控制在拨付的活动经费范围内。　
4.活动完成后要求在校园网发布新闻，并把活动的相关资料、照片或视频资料以电子版方式发给工会胡芳华老师，以作存档、评奖评优和经验交流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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